
关于《城厢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17年城厢区政府债务限额及调整新增债券

资金支出预算的议案》的说明

（2017年6月27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区人民政府向区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的2017年城厢区政府债务限额及调整新增债券资金支出预算的议案说明如下：

一、按程序确定2017年区政府债务限额

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省财政厅（闽财债管〔2017〕16号）核定我区2017年政府债务限额378147万元。按照省财政厅要求，由财政部门依照上述限额，提出本地区当年政府债务举借和使用计划，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将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省财政厅确定我区政府债务限额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将省财政厅核定我区2016年末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如数计入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省财政厅核定我区2016年末地方政府债务限额34534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131965万元、专项债务213382万元，明确将上述地方政府债务额度如数计入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二）将省财政厅核定我区2017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32800万元计入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其中：一般债务32800万元。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确定的债务限额，该部分债务作为新增债务限额计入2017年城厢区政府债务限额。

据此计算，2017年城厢区政府债务限额为378147万元。按照新预算法规定和省财政厅闽财债管[2017]16号文件要求，建议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确定的债务限额，批准2017年区政府债务限额为37814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164765万元、专项债务213382万元。

二、妥善安排新增债券资金

按照省财政厅闽财债管[2017]16号文件要求，新增债券资金要依法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除已有明确用途的债务资金外，优先用于保障在建公益性项目后续融资，重点保障用于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改善民生、扶贫攻坚、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经济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灾后重建等公益性资本支出项目，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楼堂馆所等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支出。

2017年初预算通过新增债券资金安排支出项目6449万元，具体项目：1. 南门学校宿舍楼改造300万元。2. 校舍安全工程、扩容工程1141万元。3.农村河道整治3600万元,其中：华亭长岭溪600万元、延寿溪1000万元、海头溪200万、灵川篁山溪1600万元和钟潭溪上游整治200万元。4. 安置房提升工程908万元。5.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月塘、新塘片区道路提升工程）500万元。

根据我区公益性项目建设资金实际需求，调增资金27492万元，调减资金1141万元，共计调增26351万元。

(一)调增项目资金27492万元

1.教育工程及设备设施工程2335万元，其中：

(1)工程建设及改造项目1700万元，具体项目：①南门学校风雨操场建筑声学建设180万元。②华亭第二中心小学幼儿园教学楼、附属楼及水泵房建设工程180万元。③第一实验小学教学楼、综合楼修缮及配套改造工程150万元。④逸夫实验小学旧教学楼改造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400万元。⑤华林学校塑胶运动场建设项目150万元。⑥省级扩容项目（文献中学）学生宿舍楼改扩建工程115万元。⑦ 霞林学校综合楼建设及附属设备配套工程450万元。⑧下黄小学用电扩容、消防设施及污水管网改造项目75万元。

（2）幼儿园户外活动建设项目255万元，具体项目：①逸夫实验幼儿园户外活动设施及环境建设115万元。②南门中特幼儿园户外活动设施及环境建设90万元。③路西小学幼儿园户外活动设施及环境建设50万元。

（3） 教育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项目380万元，具体项目：①南门学校人人通工程230万元。②文献中学班班通工程120万元。③第一实验小学人人通工程30万元。

2.交通道路建设10400万元，其中：①天龟线道路建设工程3700万元。②灵华线道路建设工程5000万元。③ 笏枫路扩宽工程1700万元。

3.市政基础设施建设2700万元，其中：①月塘、新塘片区道路提升工程500万元。②胜利路南伸（一期）工程1000万元。③荔城路南段人行道整治提升工程200万元。④月塘片区道路“白改黑”工程（凤凰路以北）400万元。⑤ 南门片区内涝整治工程600万元。

4.棚户区项目建设12057万元，其中：①顶墩下黄片区7-8#楼安置房建设工程720万元。②霞林片区安置房建设工程（续建）11337万元。

(二)调减项目资金1141万元

由于市工程包未能统一建设，核减校舍安全工程、扩容工程1141万元。

三、调整新增一般债券资金预算支出

按照中央债务限额管理规定和闽财债管[2017]16号文件精神，对政府举借债务的，需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方可由省级代为举借。为此，将今年新增一般债券资金32800万元列入年度预算。一般预算支出由6449万元调整为32800万元。
四、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

（一）严格限额管理。政府债务规模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区财政局在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限额内提出本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经区政府同意后报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区政府在批准的限额内举借和偿还债务。

（二）实行预算管理。省级财政部门下达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区财政局按照有关规定，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将债券资金纳入预算管理。纳入政府债务管理的存量债务逐步分类纳入预算管理。

（三）妥善处理存量债务。坚持“谁举借、谁使用、谁偿还”，及时筹措和落实偿债资金，确保政府偿债信誉。积极争取省市财政部门加大对城厢债券政策扶持力度，将非政府债券形式举借的存量债务逐步置换为地方政府债券，优化债务结构，减轻利息负担。

（四）做好新增债务管理。新增债券资金依法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保障在建公益性项目后续融资等项目，继续发挥对地方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